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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意向（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投资意向概述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在金陵

饭店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

园”（暂定名）意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建伟、沈永平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2007 年 12 月 18 日，盱眙县人民政府、盱眙县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委

员会与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三方正式签署了《天泉湖旅游度假区合作开

发合同书》，决定由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与盱眙县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管

理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天泉湖旅游度

假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与运营、项目招引和旅游度假区规划、

经营、管理等，通过双方合作将度假区打造成具有极佳生态环境和国际影响力

的集休闲度假、商务会议、居住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休闲旅游目的地，并力争将

度假区建成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度假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及区内投资项目招商由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具

体负责操作。2008 年 3 月 12 日，本公司与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

《“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项目投资意向协议》，本公司拟依照度假区总体

规划参与区内具体项目开发，投资建设包括五星级标准度假酒店在内的高档旅

游、休闲、度假、生态园区。 

由于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本

公司与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投资意向协议涉及关联交易，需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 



       上述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本公司依照法定程序通过项目规划审批及取得相应

土地使用权后方可正式实施项目投资，同时具体项目将视投资决策权限报经本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意向协议主体介绍： 

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0 日，注册地址：盱眙县

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院内；法定代表人：汤文俭；经营范围：旅游

资源规划、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实业投资与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物业管理，项目咨询服务，公共配套设施运营管理，经营管理天泉湖水域资源。 

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南京金陵

饭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0%；盱眙县铁山寺国家

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意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天泉湖旅游度假区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国家4A级风景区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

内。“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项目拟选址在天泉湖旅游度假区内紧沿天泉湖

四周约 27 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 

盱眙县位于江苏省西部，淮安市东端，距南京 90 公里，已融入南京“1 小

时经济圈”，宁淮、宁宿徐两条高速公路过境穿越，交通便捷。盱眙旅游及物

产资源极为丰富，生态环境极佳，为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被誉为“淮河明珠”、

“龙虾之都”、“帝王故里”、“生态家园”，近几年，盱眙社会经济发展迅

猛，已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之一。 

    项目所处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占地 70.58 平方公里, 其中 61.58 平方公里的

次生林海和群山环抱的 9 平方公里清澈纯净的天泉湖水域，构成了极其独特的

小气候环境。这里繁衍着 40 多种野生动物、170 多种鸟类、280 多种植物、800

多种中草药。区域内山、林、泉、湖、石、洞自然造化、佳景天成，具有极佳

的旅游、休闲、度假等产业开发前景。 



本公司在度假区内拟建设项目是一个集五星级标准度假酒店、公寓式酒店、

高档会议设施、休闲度假公寓等为一体的旅游生态园，首期意向投资项目初步

计划需占地面积 300 亩左右。 

本公司拟在当地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开发运营，滚动、分期开发建

设，拟以项目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提供建设资金。  

 

      四、投资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具体选址将根据天泉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在紧沿 9 平方公里天

泉湖四周的约 27 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划，实际用地以规划部门批准

的红线为准。 

2、本公司项目拟进行一次性规划审批，分期分批投资建设。 

3、首期意向投资项目拟在 2008 年开工建设，项目为具有国际五星级标准

旅游度假酒店及相配套的酒店式度假公寓等，预计首期总投资约 3 亿元人民币。 

4、项目所需用地需按照规划部门确定的用途，依据国家土地供应政策办理

供地手续。 

5、项目所涉及的土地、林业、规划、环保、水资源使用及水、电、气等基

础设施建设等具体事宜，本公司将与盱眙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天泉湖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另行签订协议予以确认。 

6、本公司将在通过项目规划并依法取得所需项目用地使用权后，择日在盱

眙县注册成立项目公司。 

7、江苏天泉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

内给予本公司意向投资项目优惠政策扶持。 

        

五、项目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意向投资开发的“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项目，在市场、环境、

资源上均具备较好的可行性，契合公司“酒店实体+地产经营”发展战略，有助

于进一步放大“金陵”品牌影响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和

投资收益水平，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空间，促进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该项目存在的风险：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投资意向性协议，在此基础上的项

目规划须符合盱眙县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在通过挂牌方式取

得相应土地使用权后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此该项目存在无法取得出让土地使



用权的风险；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实施，所获土地的价格波动使项目

存在成本上升的风险。 

      在项目的前期规划中，本公司将精心安排，积极研究相关政策、法规并与

规划部门有效沟通，降低前期规划风险；对于市场环境变化，将通过加强市场

研究、控制投资及建设进度等方式分散风险。  

以上项目情况为初步投资意向，具体投资形式、项目计划和投资时间尚未

确定，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做好持续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项目投资意向协议》; 

2、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3 月 14 日 

 

 


